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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肺炎组发〔2020〕2号 

 

 

 

 

 
 

杨陵区委、区政府，党工委和管委会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，驻

区各单位： 

当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，

除湖北省外，广东、浙江、河南、湖南等省确诊病例已超过 500

人，且呈现出上升趋势。同时，出现了无症状隐性感染者、无接

触感染者等新的情况。为了应对疫情新变化，进一步深化疫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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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措施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内控扩散 

1. 实行地毯式入户排查和重点人群隔离。坚决做到活动轨

迹全查清、密切接触者全隔离、活动区域全消杀。对确诊病例采

取“一人一专班”措施进行隔离救治，对与疑似病例、高危人员

密切接触的人员，由流调专班全面追踪其活动轨迹，绘制人员接

触轨迹图，坚持排查范围宁大勿小、隔离人员宁多勿漏，并进行

集中隔离，由杨陵区政府对居家隔离进行最严格的管控。对明知

自己有接触史，但拒绝接受隔离、造成疫病传播的;明知自己疑

似患有传染病但拒绝接受检测、隔离观察、治疗的;明知自己来

自湖北等重点地区但隐瞒不报而造成传染病传播，危害公共安全

的;一律严格依法追究责任。由杨陵区政府牵头，组织各镇（街

办）、村（社区）干部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深入全区各村组（社区），

逐户、逐人再进行全面排查。重点加大对社区的排查力度，对象

扩大至来自湖北、浙江、广东、河南、湖南等重点疫区、到过重

点疫区、与患者密切接触的“三方面”人员，严格按照杨发〔2020〕

2 号文件精神，分类隔离管控。 

2. 推送数据进行集中核查。由杨陵区政府牵头，示范区大

数据局、公安局、三大运营公司密切配合，根据公安部和三大运

营公司推送的信息，逐条迅速开展比对核查，确保每一条信息都

有核查结果，并运用比对核查结果，落实管控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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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实施最严格区域封闭措施。①动员倡导居民居家活动不

外出，村组（社区）组建居民生活服务组织，在小区或村组设立

临时物资供应点，或电话登记群众需求，帮助群众采买生活用品，

做到上门服务，保障生活。全区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 1 名家庭

成员到小区等采买生活物资，其他人员除生病就医、疫情防控工

作、保障群众生活以及到已经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复工企业上

班的，一律不得出门。②由杨陵区政府负责，对发现确诊和疑似

病例的村组、社区实施全方位封闭，出现 1例确诊病例封单元、

出现 2例确诊病例封楼宇、出现 3 例确诊病例封小区，同时根据

流行病医学调查情况，可采取更加严格的封闭管控措施。对同确

诊病例接触过并经专家会诊确定为疑似病例者等同确诊病例，亦

采取上述措施。③所有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，管好自己，管

好家属，管好亲戚，带动朋友，带动邻里，协助工作人员劝导村

（居）民坚决遵守要求，不出门、不上街、不串门、不聚餐、不

打牌、不聚集聊天，要第一时间报告身边尚未摸排出的“三方面”

人员，对知情不报、故意隐瞒的，一经发现，给予党政处分，对

造成疫情传播的坚决依法追责。 

4. 坚决取消一切聚集活动。①由示范区市场监管局牵头，

各相关职能部门结合职能，分工负责，对各景点、酒店、餐馆、

娱乐场所、电影院、便民服务中心、信访接待中心、文化礼堂、

网吧、书屋、老年活动中心、游泳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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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发店、服装店、饮品店、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以及农贸市场

等营业场所，一律暂停营业，不许对外开放。养老服务机构严格

实行封闭管理。出租房一律不再对外招租，擅自出租给重点疫区

人员造成发生疫情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已经出租的，必须严格排

查租客情况，及时上报所在社区。②由杨陵区政府负责，按照“红

事延办、白事简办”的原则，提出疫情防控期间治丧活动管理办

法，实行治丧活动申报审批制度，凡疫情防控期间举办的丧葬活

动必须报经示范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审批后执行。 

5. 重点加强特殊部位管控。①由示范区市场监管局负责，

敦促农贸市场、超市、便利店、药店等营业场所落实人员检测、

场所消杀措施，做到一场一店一专班，强化监管、消杀和服务保

障，防止无症状隐性传染人员和轻症患者造成的交叉感染。②由

示范区卫生健康局负责，敦促各个医药超市、药店等场所，对购

买治疗发热、感冒、咳嗽等药品的人员进行详细询问和相关信息

登记。 

6. 重点加强特殊人群管控。由杨陵区政府负责，在全区推

行并深化农村疫情防控“5+5”工作措施，进一步强化对社区居

民和农村居民的管控，加强居家隔离人员的管理和服务，彻底斩

断疫情在社区和农村等重点区域蔓延扩散的链条。对拒不听从村

（居）工作人员管理劝阻、聚众闹事的，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

度。凡发现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不服从管理，不听从劝阻，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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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众闹事的，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问责，绝不姑息。 

二、外防输入 

7. 科学制定返程高峰期防控预案。①由杨陵区政府负责，

对已从湖北来杨凌的人员在集中隔离点进行定点强制隔离，并做

好登记造册、跟踪监测、服务推送、心理辅导等工作。②全区各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对暂未返回杨凌的湖北员工，逐一劝告，一律

推迟返回杨凌时间；对从广东（广州、深圳）、浙江（温州、杭

州、台州）、河南（信阳、南阳）、湖南（长沙）等重点疫区返回

的人员进行全面排查，一律先隔离、再检查，无症状者按照最严

格隔离要求，强制要求居家隔离 14 天，并安排专人监管；对其

它地区返回杨凌的人员入区管控，要求自行居家隔离 14 天。③

凡隔离人员必须严格履行健康报告制度，每天向所在单位及村组

（社区）报告健康状况。④由管委会办公室牵头，按照省上的指

导意见精神，提出示范区各单位工作人员错峰返程意见，下发各

单位执行。 

8. 科学制定学校开学防控预案。由示范区教育局牵头，按

照省上的统一要求和指导意见精神，提出示范区各中小学校、幼

儿园错峰开学的意见，并及时通知到每一位师生。要指导各学校

严格按照示范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制定好开学后的疫情防控预

案，督导其抓好落实。未接到教育部门通知前，任何学校不得组

织学生返校，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线下集中教学活动和集体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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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 

9. 从严执行交通管控措施。①由示范区交通局牵头，公安

局、杨陵区政府全面参与，按照已经确定的卡口工作指引，严密

做好高铁站、火车站和公路卡口进出人员的检测检查、消杀作业

等防控措施，详细登记身份证号、居住地址、联系电话、工作单

位、健康状况、活动轨迹等相关信息，确保不漏一车、不漏一人。

②由示范区城管局负责，在区内设立交通工具消杀点，对区内的

出租车、私家车等交通工具进行管控消毒。出租车每天必须进行

三次以上消毒作业，司机必须严格落实防护措施，佩戴口罩等防

护用品，并对乘客身份信息、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登记，否则吊

销营运执照。 

10.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。①运用各类宣传平台和工具开展滚

动宣传，教育引导群众居家活动不外出。②深入抗疫一线，发下

先进事迹，塑造典型模范，引领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政府管控措施，

投入抗疫战争，形成联防联控的良好氛围。③公开报道疫情，普

及防控知识，强化舆情引导，消除恐慌心理，稳定群众情绪。 

三、保障物资 

11. 合理安排区内企业复工。由工业商务局负责，严格按照

《示范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有关单位复工事宜的通知》要求，细化企业复工审核审批流

程和监管办法，进一步明确企业复工防疫任务，夯实企业复工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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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责任，坚决防止因复工引发的疫情扩散。对落实防控措施不扎

实、不严格、不细致的企业，责令停止生产并给予严厉处罚。 

12. 千方百计采购防疫物资。由示范区财政局负责，动员一

切力量，采取一切措施，通过一切渠道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全力采

购防疫物资，鼓励并接受社会捐赠，确保物资供应充足。要尽快

提出物资调配管理办法，合理分配，科学安排，优先保障一线救

治人员急需。 

13. 统筹调配医用防疫物资。由示范区卫健局负责，对全区

各类非定点医院的医用物资进行摸底，坚持优先保障定点医疗机

构和一线防控人员的原则，提出统筹调配方案。各非定点医疗机

构必须坚决服从物资调配指令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调配。定点

医疗机构对医疗物资要节约使用，坚决杜绝物资浪费。 

14. 维护群众生活秩序正常。工业商务局要继续做好口罩等

群众防护用品的投放工作，维持投放秩序；市场监管局要保障市

场粮食、肉蛋、蔬菜等供应，农科集团要继续做好平价蔬菜定点

投放，确保满足群众生活需求；城管执法局要保障城乡居民水、

电、气、暖的正常供应；卫生健康局要敦促示范区医院、西北农

林科技大学校医院及各乡镇卫生院开设电话咨询、微信咨询等服

务，面向社会公布联系方式，便于群众居家远程就诊；市场监管

局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，严肃开展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哄抬物价、

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防护用品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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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开设物资运送绿色通道。由示范区交通局牵头，公安部

门配合，对于运送各类物资的车辆不停摆、不检查、不收费，优

先便捷通行，并对运输蔬菜的物流车辆实行补贴。 

 

杨凌示范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

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（代章） 

2020 年 2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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